
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

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專利師

科 目：專利審查基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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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下述之發明專利被舉發，引證證據 2 與 5

 系爭專利請求項1：

一種多媒體遙控器之資訊更新方法，係提供一資訊平台，並執行以

下步驟：

建立一頻道資訊對照表，該頻道資訊對照表包含各家有線電視系統

業者對應於各有線電視頻道的播放頻道編號；接收並更新頻道節目

資訊，係接收各家有線電視頻道在一定期間內的節目單；產生一頻

道資訊，包括一系統業者頻道清單及一頻道分類清單，該系統業者

頻道清單係根據接收的頻道節目單參照頻道資訊對照表所產生；接

受下載請求，係與至少一多媒體遙控器建立連結後，依請求將前述

頻道資訊傳送至多媒體遙控器。

 證據2重要事實：

說明書第0290段所說明之技術內容，均在使用者之手持裝置上，而

非在資訊管理平台上；說明書第0086段未提及電子節目表之分類由

伺服器完成；說明書第0127、0128段未說明其「頻道資訊包含系統

業者頻道清單」。

 證據5重要事實：

…之說明，「遠程控制應用軟件」位於 PDA1150，而非主服務站

（1106）；說明書第6頁倒數第1行至說明書第7頁第2行，說明「遠程

控制應用」用於使允許 PDA1150，具有紅外線控制功能。

請說明與本案進步性相關之判斷法則。（12分）

請論述舉發是否成立？（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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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下列專利請求項是否明確，並請敘明理由。

（6分）

 ［請求項］

一種童車背靠架，……係由一立向框架二側底端分別朝同側延伸一

適當長度之橫桿，……又該立向框架一側面可利用螺接件固接一適

當高度之靠墊。

 ［說明書］

橫桿之功能，係指能將∩形座固定在後座的長度

（10分）

 ［發明名稱］

側吹式風扇

 ［請求項］

一種側吹式風扇，包括：一殼體，具有一主入風口及至少一副入風

口；以及一葉輪，設置於該殼體內，包括：一轂部；複數個葉片，

圍繞該轂部；及至少一環板，該環板與該些葉片連接，其中該環板

係遮蔽部分該副入風口。

 ［說明書］

專利說明書第8頁倒數第2段記載「…，更增設環板，並利用該環板

遮蔽部分該副入風口，以在不減少主入風口流量之情形下，改變該

副入風口的流場變化，而達到大幅降低運轉噪音之效果。」

 ［圖式］

100 側吹式風扇

100 側吹式風扇主入風口 104

副入風口 106

主入風口 104

副入風口 106

第一殼體 102

第一殼體
102

116
第二殼體

轂部
110

環板
114

葉片
112

葉輪
108

環板 114

葉片 112

118 殼體

第1圖

第2圖



代號：70140
|

71240
頁次：8-3

三、下列有關專利更正之案件
1、更正案甲
1-1更正前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名稱］
去水劑組成物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去水劑組成物，包含化合物 A。

［說明書］
……該去水劑組成物用於乾燥劑、殺菌劑、清潔劑及其他利用其去水
作用之一般情況，……此外，該去水作用更適用於殺菌劑。
1-2更正後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名稱］
用於殺菌劑之去水劑組成物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用於殺菌劑之去水劑組成物，包含化合物 A。

［說明書］
（相同）

2、更正案乙
2-1更正前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名稱］
遮罩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遮罩，其係用於覆蓋在表面舖設有太陽能電池之車輛上，該遮罩
係由透光性材質所構成。

［說明書］
…遮罩覆蓋於表面舖設有太陽能電池之車輛上，係用於保護太陽能電
池免於風雨的影響，防止失去功能……，其餘無對應太陽能電池部分
則由遮光性材質所構成，保護車輛免於受紫外線的影響……。
2-2更正後之說明書及申請專利範圍：

［發明名稱］
（相同）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遮罩，其係用於覆蓋在表面舖設有太陽能電池之車輛上，該遮罩
對應太陽能電池部分係由透光性材質所構成，其餘無對應太陽能電池
部分則由遮光性材質所構成。

［說明書］
…遮罩係可拆卸，覆蓋於表面舖設有太陽能電池之車輛上，係用於保
護太陽能電池免於風雨的影響，防止失去功能……，其餘無對應太陽
能電池部分則由遮光性材質所構成，保護車輛免於受紫外線的影
響……。
專利法得更正之事項為何，請說明之。（8分）
請說明更正案甲是否准予更正？（6分）
請說明更正案乙是否准予更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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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4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有關設計專利之敘述，何者錯誤？

後申請案揭露單一之設計係組合兩件或兩件以上外國申請案所揭露之設計內容，應判斷其

非屬「相同設計」，不得主張優先權

後申請案所揭露單一之設計僅部分設計內容為外國申請案所揭露時，應判斷其屬「相同設

計」，得主張優先權

於優先權日與後申請案申請日之間，未發現有任何可為不具專利要件之前案時，原則上將

不就優先權基礎案與後申請案是否為「相同設計」進行判斷

「相同設計」並非僅指優先權基礎案與後申請案圖式，所揭露設計之外觀及文字記載事項

在形式上完全一致

2 以下列四種態樣之創作申請新型專利，那些請求項符合新型專利的形式審查要件？

態樣 1

［請求項］

一種多媒體運算系統，係運作於一電腦主機內，包括下列模組：

一輸入模組，接收外界輸入資料，包含文字、圖片或影音資料；

一記憶模組，連接該輸入模組，以作為暫存該輸入模組之資料；

一運算模組，雙向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資料取出進行運算，並將結果存

回該記憶模組；

一輸出模組，連接該記憶模組，將存放在記憶模組中之運算結果輸出；

一控制模組，分別連接該輸入模組、記憶模組、運算模組以及輸出模組，控制該輸入模組擷

取資料、記憶模組與運算模組間的存取，以及由輸出模組將運算結果輸出。

態樣 2

［請求項］一種絕緣安全鞋，其係由一乙烯酸乙烯酯共聚物、一聚烯烴彈性體、一天然橡膠及

一軟化劑所組成，並經由加熱混合軟化後，再予以壓製成型。

態樣 3

［請求項］一種茶杯，具有一杯體及一結合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側係呈波浪狀，該杯體

係以鋁合金為材料壓鑄而成。

態樣 4

［請求項］一種茶杯，具有一杯體及一結合於該杯體上之握把，握把內側係呈波浪狀，其特徵

在於：該杯體係以鋁合金為材料壓鑄而成。

態樣 1、2、3 態樣 1、2、4 態樣 1、3、4 態樣 2、3、4

3 下列有關更正之敘述，何者錯誤？

發明專利舉發審查期間，專利權人得隨時主動申請更正

更正之審查結果係全案為之，不得部分為之

若發明專利權之部分請求項經審定舉發成立，舉發案於行政救濟期間，專利權人僅得就原

處分中審定「舉發不成立」之請求項申請更正

申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時一併提出之更正，若嗣後不受理該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申請，則

該更正亦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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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設計專利之申請案：

先前技藝 設計專利申請案

案例 a

「手機之圖像」 「顯示面板之圖像」

案例 b

「手機之圖像」 「洗衣機之圖像」

案例 c

「手機之按鍵」 「手機之圖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案例 a 不具新穎性，案例 b 及案例 c 具有新穎性
案例 a 及案例 b 不具新穎性，案例 c 具有新穎性
案例 a 及案例 c 不具新穎性，案例 b 具有新穎性
案例 a、案例 b 及案例 c 均不具新穎性

5 下列有關分割之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如欲於初審核准審定後進行分割，應自原申請案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發明且與核
准審定之請求項非屬相同發明者
對於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中已揭露但未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發明，若申請人欲
申請分割，應於再審查審定前，或是初審核准審定書送達後 30 日內申請分割
若第 1 次取得申請日之申請案（母案）分割出分割案（子案），而該分割案（子案）又分割
出再分割案（孫案），則該再分割案（孫案）之「原申請案」係指分割案（子案），不包括
第 1 次取得申請日之申請案（母案）
核准審定後所為分割，於分割案審定前，若有與原申請案經核准審定之請求項包含相同發
明而導致重複專利的情況，須以違反核准審定後分割之規定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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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有關以外文本提出申請案之審查的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於申請時之中文本中記載若係語詞或語句翻譯錯誤，例如外文本記載「eighteen」翻
譯為「80」，則申請人得申請誤譯訂正
申請人於申請時之中文本記載「……電腦傳送控制訊號至切削刀座……」，而於外文本中
不僅記載中文本之該等內容，並於該段中更記載「於 x 方向的移動則被徑向地導引指向軸
心」，而申請人得將「於 x 方向的移動則被徑向地導引指向軸心」之內容以誤譯訂正之方式
訂正於中文本之相對應段落
申請人申請一種感光性組成物，且取得專利權並公告，惟嗣後發現有誤譯之情況，便向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以誤譯訂正為由申請更正，該種情況之誤譯訂正的標準與取得專利權之前
的誤譯訂正標準一致
申請人申請一種燃料電池汽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該申請案認有不予專利之事由，而
發給審查意見通知函，此時申請人為克服不予專利事由進行誤譯訂正，但因該訂正本之請
求項另有其他不符專利要件之情事，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仍得發給最後通知

7 下列何者不屬於法定不予專利的標的？
①測量心電圖時之電極配置方法
②預防疾病之方法，例如蛀牙或感冒之預防方法
③在人體或動物體之外製造人造器官、假牙或義肢等之方法
④改變人類生殖系之遺傳特性的方法
①及② ②及③ ③及④ ①及③

8 下列有關數值之修正問題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申請時之申請專利範圍記載 X=9～12，若說明書之實施例有記載 X=7.5～11，但申請時之
申請專利範圍並未界定 X=7.5~11，因此，不能將 X=7.5～11 重新界定修正於申請專利範
圍中

②申請時之申請專利範圍記載 X=1～10 的整數，說明書雖未記載 X=2~5 的整數之範圍，但
仍屬 1～10 的範圍內，故可將申請專利範圍修正為 X=2～5 的整數

③申請時之申請專利範圍記載 X1=50～100，先前技術之範圍為 X2=40～70，申請案因此而
不具新穎性，則可將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修正為 X1=50～100，但不包括 50～70

④申請時之說明書記載「較高的溫度」之反應條件下進行聚合反應，審查意見通知函中所引
證的先前技術已記載在 50℃下進行了同樣的聚合反應，則可將「較高的溫度」修正為「高
於 50℃的溫度」
①及② ②及③ ③及④ ①及③

9 〔申請專利範圍〕
一種……裝置，包含 A 構造。（A）
如請求項 1 之……裝置，另包含 B 構造。（A+B）
如請求項 2 之……裝置，另包含 C 構造。（A+B+C）
一種……裝置，包含 A 構造及 D 構造。（A+D）
一種……裝置，包含 A 構造及 E 構造。（A+E）
審查意見通知載明引證文件 1 已揭露 A+B'之技術內容，故請求項 1 不具新穎性，請求項 2 不
具進步性。因請求項 1 不具新穎性，各請求項間無相同或對應之特別技術特徵而非屬同一廣
義發明概念，不具發明單一性，因此請求項 4、5 無須進行檢索。請求項 3 除不具發明單一性
外，暫無其他不准專利事由。
請問下列何種情況，何者得發給最後通知？
申請人於申復時刪除第 1 項並將請求項 2、3 修正為請求項 1、2，另新增請求項 3（如請求
項 1 之……裝置，另包含 D 構造[即 A+B+D]），並就請求項 1（修正前請求項 2）之不具
進步性情事提出申復。經審查後認定修正後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申請人於申復時將原請求項 4 修正為請求項 1，且 D 構造未揭露於先前審查意見通知之引
證文件 1 中，惟另行檢索後於引證文件 2 中發現相關技術內容，且由引證文件 1、2 之結合
輕易完成修正後請求項 1、2 之內容
申請人於申復時將原請求項 4 修正為請求項 1，但發現於引證文件 1 之其他段落另記載

A+D 構造之技術內容
申復時刪除請求項 1、3，保留請求項 2、4、5，並改寫為請求項 1、2、3，另就請求項 1 不
具進步性情事提出申復。經審查後認定修正後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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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態樣，何者不具新穎性？
態樣 1
先前技術：「用於釣魚之吊鈎」；申請專利之發明：「用於起重機之吊鈎」
態樣 2
先前技術：「用於殺蟲之組合物 A＋B」；申請專利之發明：「用於清潔之組合物 A＋B」
態樣 3
先前技術：「用於機車之 U 型鎖」；申請專利之發明：「用於自行車之 U 型鎖」
態樣 4
先前技術：「用於染料的化合物 X」；申請專利之發明：「用於催化劑之化合物 X」
僅態樣 2 及 4 態樣 2、3 及 4 僅態樣 1 及 3 態樣 1、2、3 及 4

1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專利民事侵權訴訟之被告若為公司負責人，則可主張具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並以公司名
義提起舉發

②舉發審查係就舉發證據與系爭專利比對，據以判斷系爭專利是否符合專利要件。專利侵害
鑑定報告審查之標的及方式亦然

③前舉發案以證據 1、2 及其組合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後舉發案復以
證據 2 主張系爭專利請求項 1 不具進步性，將有一事不再理之適用

④舉發案涉及侵權訴訟案件之審理者，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得優先審查
①及② ②及③ ①及④ ③及④

12 下列有關改請之敘述，何者正確？
①由於改請案已與前申請案為不同的專利類型，可於改請案說明書或圖式增加新事項，而該
新事項並以改請日為準

②若發明申請案尚未經實體審查，改請為新型後，可再改請為發明
③衍生設計經改請為獨立設計，可再改請為原設計以外之獨立設計的衍生設計
④申請案經改請後，申請人仍得撤回改請申請，回復為原申請案之專利種類
①及② ②及③ ③及④ ①及④

13 下列有關先申請原則之敘述，何者錯誤？
先申請案或於同日申請之其他申請案，無論是發明與設計之間或新型與設計之間，均不會
產生重複專利的情況，自無先申請原則之適用
同一申請人，同日申請之發明 A 以下位概念表現，而發明 B 以上位概念表現，不得認定二
發明為相同
雖二個以上申請案間每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不同，但該二個以上申請案之說明書中所揭露
的技術內容相同時，應認定該二個以上申請案為相同發明
同一申請人，同日有二個以上申請案為相同發明，若其中一申請案已公告，而其他申請案
並無其他不准專利事由而得准予專利者，申請人未擇一申請，則該已公告的案件將會被視
為自始不存在

14 下列有關優惠期之敘述，何者正確？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當檢索到研討會論文集之某篇論文，該論
文集載明發行地為臺灣，發行日期為 2019 年 1 月，論文作者為申請人，應適用優先權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當檢索到研討會論文集之某篇論文，該論
文集載明發行地為臺灣，發行日期為 2019 年 1 月，論文作者包含申請人及申請人之指導研
究生，此時，專利專責機關發出審查意見通知，若申請人認為適用優惠期，得敘明公開事
實、事實發生日，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予以證明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當檢索到研討會論文集之某篇論文，該論
文集載明發行地為臺灣，發行日期為 2019 年 4 月，論文作者為申請人，此時，應適用優惠期
發明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 2019 年 3 月 15 日，當檢索到研討會論文集之某篇論文，該論
文集載明發行地為臺灣，發行日期為 2019 年 1 月，論文作者僅為申請人，此時，專利專責
機關應發出審查意見通知，請申請人敘明公開事實、事實發生日，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予
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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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假設有以下情況：
小明有三件發明申請案，分別為甲案、乙案、丙案。
甲案之發明內容為 A，乙案之發明內容為 A、B 及 C，丙案之發明內容為 A、B 及 D，其前提
為 A、B、C 及 D 具有發明單一性。其中：
甲案於 107 年 1 月 10 日在美國提出申請並取得申請日，且於 108 年 7 月 11 日公開；
乙案於 107 年 12 月 1 日在我國提出申請並取得申請日，且針對其發明內容 A 以甲案為基礎
案主張國際優先權；
丙案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在我國提出申請並取得申請日，且針對其發明內容 A、B 以乙案為基
礎案主張國內優先權。
下列有關小明對於優先權之認知的敘述，何者正確？
①在判斷丙案之發明內容 A 是否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時，係以 107 年 1 月 10 日為基準
②由於乙案之發明內容 C 未被主張國內優先權，不會被視為撤回，且於判斷其新穎性及進步
性時，係以 107 年 12 月 1 日為基準

③在判斷丙案之發明內容 D 是否具有新穎性及進步性時，係以 108 年 11 月 1 日為基準
④丙案之發明內容 A 不具新穎性
①及② ②及③ ③及④ ①及③

16 下列有關一案兩請權利接續要件判斷之敘述，何者錯誤？
發明專利申請人與新型專利申請人於通知限期擇一時、發明專利核准審定時及發明專利公
告時等時點，均須完全相同，始符合「同一人」
相同創作之發明及新型，若主張之優先權日不同，不符合「同日」
發明專利的任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與新型專利權的任一請求項所載之新型相同，符合「相
同創作」
發明與新型申請案已於申請時分別聲明，嗣後將相同創作自發明申請案分割，因為發明分
割案可援用原發明申請案之申請日及聲明，若發明申請案分割出複數個發明分割案，複數
個分割案可同時符合「申請時分別聲明」

17 下列有關衍生設計之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人於後申請案主張先申請案之國內優先權、申請改請、分割或衍生設計時，亦只審核
後申請案、改請案、分割案及衍生設計案之申請書上有申請人或代理人之簽章即可，不審
核該簽章與先申請案或原申請案之簽章是否一致
衍生設計專利之申請人應與原設計專利申請人為同一人，申請人為複數時，亦應完全一致
原設計專利申請案經實體審查審定不予專利，於行政救濟中，申請衍生設計專利者，應不受理
該申請
若衍生設計係於原設計專利公告後始提出申請者，應不予受理，並退還申請規費

18 下列有關程序審查之敘述，何者錯誤？
英屬開曼群島商○○之臺灣分公司，可作為發明專利申請案之適格申請人
專利申請人為英屬開曼群島之國民，住居所亦在英屬開曼群島，仍得主張優先權
專利申請人為香港公司，但在臺灣境內有營業所，如以該營業所地址為申請人地址，得不
委任代理人
鑑於主張國際優先權之效果對於第三人權益有重大影響，因此，對於聲明事項之記載應不
許變更，惟經專利專責機關認其誤記原因正當者，得允許更正

19 下列有關專利申請權人爭執之敘述，何者錯誤？
專利申請權之爭執係就專利權整體為之，只要有任一請求項有舉發人所主張之事由成立者，
應就全案審定「舉發成立」
真正申請權人於民事法院提起請求返還專利權之訴訟後，若取得民事法院作成對其有利認
定之確定判決，可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變更權利人名義登記為真正申請權人
真正申請權人於專利專責機關提起有關專利權主體之爭執的舉發，若提起舉發時尚未超過
該專利案公告日後 2 年，且真正申請權人於舉發撤銷確定後 2 個月內就相同發明申請專利，
真正申請權人得以非真正專利申請權人之申請日為其申請日
關於職務上之創作的舉發，其審查事項包括當事人之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受雇人之職務是否
與其創作有關、該創作完成之時間點是否於僱傭之期間內、受雇人之創作與系爭專利是否完
全相同。只要其中要件之一不該當，即應認定未違反「專利權人為非專利申請權人」之規定

20 下列有關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及圖式之規定，何者正確？
摘要得用於決定揭露是否充分，及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符合專利要件的判斷依據
說明書中有記載而申請專利範圍中未記載之發明，無論說明書是否明確且充分揭露，均無
關申請專利之發明，並未違反可據以實現要件
獨立項應敘明審查人員所認定之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以呈現申請專利之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
圖式之作用雖在於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的部分，但非為判斷是否符合可據以實現要件的基礎


